
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

自然资函〔3034〕673号

自然资源部关于内蒙古大雁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扎尼河露天矿项目（三期）用地土地征收的批复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：

《关于内蒙古大雁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扎尼河露天矿项目（三

期）用地的请示》（内政报〔3034〕35号）业经国务院批准，现批复

如下：

一、内蒙古大雁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扎尼河露天矿项目（三期）

用地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符合《土地管理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同意你区鄂

温克族自治旗征收农民集体土地 198.9808公顷。

二、你区应督促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组织实施土地征

收，落实征地补偿费用和安置措施，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

保障体系，妥善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，保证原有生活水平不

降低，长远生计有保障。征地补偿安置不落实的，不得动工用地。

自然资源部

3034年 8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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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国务院办公厅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农业农村部、中国人

民银行，国务院国资委，国家林草局，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北京局，

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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